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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关于填补国际法院空缺的选举日期的说明 
 
 

1. 国际法院前院长和前副院长史久镛法官根据《法院规约》第十三条第四项的

规定，在 2010 年 1 月 25 日的信中通知国际法院院长，他将从 2010 年 5 月 28 日

起辞去法院法官职务。该信经证明无误的副本已附在国际法院院长 2010 年 1 月

26 日发出（于 2010 年 2 月 18 日收到）的信后转呈秘书长注意。因此，法院将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出现一个空缺。 

2. 前院长和前副院长史久镛法官于1993年11月10日当选法院法官，并于2002

年 10 月 21 连选连任，任期将于 2012 年 2 月 5 日结束。他曾于 2000 年至 2003

年期间担任法院副院长。并于 2003 年 2 月至 2006 年 2 月期间担任法院院长。 

3. 《法院规约》第十四条规定： 

 “凡遇出缺，应照第一次选举时所定之办法补选之，但秘书长应于法官

出缺后一个月内，发出第五条规定之邀请书并由安全理事会指定选举日期。” 

4. 《规约》第五条第一项规定： 

 “联合国秘书长至迟应于选举日期三个月前，用书面邀请属于本规约当

事国之常设公断法院公断员，及依第四条第二项所委派之各国团体，于一定

期间内分别由各国团体提出能接受法官职务之人员。” 

5. 鉴于选举日期需由安全理事会指定，兹建议安理会早日开会审议这个问题，

同时考虑到秘书长的函件必须在出缺一个月内、至迟于选举日期三个月前送发。

秘书长希望在安全理事会确定选举日期后立即发函请各国提名填补空缺的人选。 

 

 


